
西安明德理工学院文件 
 
 

校教字〔2023〕27 号 

西安明德理工学院关于做好 2023 年度 
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，提升教育质量和水平，根据《西安明

德理工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管理办法》，学校决定开展

2023 年度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工作。 

一、立项范围与类别 

（一）立项范围 

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以教学一线人员、中青年骨干教师为主体，

以实践、应用为主要特征，以提高教师的专业发展能力、提高教

学质量为根本目标。立项范围可参照陕西省教育厅发布的 2023

年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指南（附件 1、附件 2）。 

（二）立项类别及经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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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教改项目立项分重点和一般两类。 

资助标准为：校级重点项目 15000 元/项，校级一般项目

10000 元/项。 

二、申报要求 

（一）申报项目要求 

项目研究应具备方向性、科学性、实践性、创新性、实用性。 

1.方向性。紧扣近年来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任务，重点关注思

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教育教学、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、创新

创业教育等，鼓励跨校（单位）联合选题申报。 

2.科学性。研究目标明确，有较好的研究和改革实践基础，

研究力量较强。项目研究设计科学合理，改革路线清晰，改革举

措切实具体。 

3.实践性。注重实际应用，从教学一线中来，研究方法和实

践途径可行。 

4.创新性。近 3 年已有相同或相近立项项目，或已有较为成

熟研究成果的，如无创新发展原则上不再立项。 

5.实用性。预期成果有推广应用价值，项目完成后可在一定

范围内发挥示范辐射作用。 

（二）项目主持人及参与人相关要求 

1.实行主持人负责制。项目主持人必须对所申报项目的相关

问题、国内外教学改革研究动态、我国高等教育相关政策有深入

了解；曾做过相关课题的研究，并取得过一定研究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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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鼓励一线教师，尤其是中青年教师积极承担或参与校级教

改项目研究。 

3.项目主持人不能同时申报 2 项以上（含 2 项）教改项目，

项目参与人参研校级教改项目不能超过 2 项。 

4.未通过结题验收（含申请延期）项目的主持人和参与人不

得申报或参与项目立项；上一轮延期项目的主持人不得申报本轮

项目立项。 

5.荣获陕西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一、二、三等奖获奖教师，

同等条件下可优先推荐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1.请各单位于 2023 年 9 月 22 日（星期五）前，将《西安明

德理工学院 2023 年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汇总表》（附件

3）、《西安明德理工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申报书》（附

件 4）报教务处（明志楼南 405），电子版材料发至：

781416335@qq.com。 

2.申报书中涉及的论文、教材及教研、科研、获奖情况等支

撑材料的真实性由项目申报人所在二级学院负责审核，教务处调

阅审核。 

3.为确保项目研究水平和质量，学校将采取集中答辩的方式，

由教务处统一组织项目评审工作。经评审确定立项的校级教改项

目，将择优推荐申报 2023 年度省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（《陕

mailto:450294095@qq.com%E3%80%82
mailto:450294095@qq.com%E3%80%8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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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3 年度陕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

究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随文另附）。 

联系人：郭毓瑄      电  话：029-85603000-8155 

 

附件：1.2023 年陕西高等本科院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

指南（2023—2025 年） 

2.2023 年陕西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

指南（2023—2025 年） 

3.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2023年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

目申报汇总表 

4.西安明德理工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申

请书 

 

 

 

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

2023 年 9 月 14 日 

 

 

 

 

西安明德理工学院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3年9月15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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